
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关于存量浮动利率个人房地产

抵押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的通知 

尊敬的客户：

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“我行”）的支

持。为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贷

款市场报价利率（“LPR”）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[2019]第 30 号）的

要求，若您与我行签署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合同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

币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定价基准，我行已发送相关短信和书面通知与您

协商将定价基准转换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

价利率（LPR）。若截至 2020 年 8 月 15 日，您尚未办理转换，我行

将按照以下原则在 2020 年 8 月下旬统一批量调整为 LPR 浮动利率定

价。 

 贷款利率定价基准的转换：贷款利率的定价基准将由中国人民银

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

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（LPR）。 

 贷款利率的确定：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转换后，您的贷款年利率调

整为 2019 年 12 月 20 日五年期以上 LPR（4.8%）增加一定数值

（该加点数值为贷款合同现行年利率减去 2019 年 12 月 20 日五

年期以上 LPR（4.8%）的差值（可为负值），在贷款合同剩余期

限内固定不变），并将在重定价日进行调整。 

 贷款利率重定价周期与重定价日：贷款利率重定价周期为一年；

重定价日为自 2021 年起，每年 1 月的第一个工作日。我行将以

重定价日届时适用的最新有效之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为基础，对贷款利率作相应调整。 

如您对统一转换有异议，请您与共同借款人（如有）在 2020 年

8 月 25 日前致电我行客服热线与我行另行协商。本次 LPR 转换工作

预计将于 2020 年 8月 31 日前完成，统一转换完成后我行将发送相关

短信和书面通知，请注意查收。 

如有任何疑问，敬请致电我行客户服务热线 8008 30 8008 或者

4008 30 8008。 

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2020 年 7月 22 日 


